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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实验室危险废物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校危险废物的管理，保障师

生生命健康安全，保护校园环境清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实验室

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规范》《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范

第 2 部分：普通高等学校》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验室工

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实验室危险废物，指各级各类实验室或

实验场所在进行教学、科研活动等过程中产生的危害人体健康、

污染环境或存在安全隐患的废弃物及其污染物，主要包括实验过

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含实验用危险化学品残液、

过期试剂等）。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不得随意排放

实验室危险废物，以免污染环境。 

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三条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全校实验室危险废物的管

理，负责制定实验室危险废物的管理制度，负责实验室危险废物

专业回收公司的资质审查、合同谈判与签订，监督检查各教学科

研二级单位实验室危险废物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教学科研二级单位要对本单位危险废物的收集、临

时贮存、转移、处置的全过程负责，全体师生有权监督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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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 

第五条 教学科研二级单位必须高度重视实验室危险废物收

集、临时贮存、转移及处置等各环节的管理工作，建立健全本单

位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并完善相应的应急处理预案，明确责

任，落实任务，严格管理。 

第六条 教学科研二级单位应指定一名安全员（必须是本校

在编正式职工）对实验室危险废物进行管理，负责本单位实验室

危险废物的收集、临时贮存、转移和处置等管理工作，并将指定

的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人员信息报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备案。 

第七条 教学科研二级单位对进入实验场所从事教学、科研

等各类活动的人员，应进行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知识的培训，使

其充分了解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危害性，掌握收集、处置等各环节

的知识和要求。 

第八条 教学科研二级单位要对实验室危险废物严格实行登

记制度，建立处置档案（包含危险废物来源、产生日期、危险废

物类别、数量、主要成分、危险等级、安全负责人等信息），以

便明确责任。 

第九条 教学科研二级单位应定期进行安全教育和自查，不

断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坚决杜

绝将废液乱混、乱倒、废物随手乱丢的现象。 

第三章  危险废物的收集 

第十条 实验室危险废物分为液体废物、固体废物两类，具

体分类要求如下： 

（一）液体废物分为有机废液、无机废液。有机废液分为含

卤素有机废液、其他有机废液；无机废液分为含氰废液、含汞废



 - 5 -       

液、重金属废液、废酸、废碱、其他无机废液。 

（二）固体废物分为废弃化学试剂、废弃包装物、废弃容器

（空瓶）、其他固态废物。 

（三）分类具有唯一性，某类危险废物只能属于上述分类中

的具体一类。 

第十一条 实验室危险废物应按本规定第十条分类收集、存

放，严禁混装，同一收集容器中不应含有不相容物质。危险废物

与容器的材质应满足化学相容性（不相互反应），包装容器保持

完好，破损或污染后须及时更换。包装容器外部须粘贴危险废物

标签，标签上须注明主要成分、危险情况、产生单位、联系人、

电话、产生日期等。未填写危险废物标签的不得转运。 

第十二条 液体废物按照相关规定分类装入 25L、50L 专用塑

料废液桶中，且容器材质厚实、气密性好。废液不宜盛装过满，

应保留容器约 10%的剩余容积，或容器顶部与液面之间保留

100mm 以上的空间。放射性液体废物存放于专用铅桶中，张贴辐

射危险标识。 

第十三条 固体废物按照相关规定分类存放于满足相应强度

和密闭要求的纸箱中（废化学试剂应存放在原包装容器中，确保

原标签完好，否则应粘贴新标签）。废弃化学试剂（含空瓶）需

用内塞密封瓶口后盖紧外盖，正立放置在纸箱中，确保稳固，防

止泄漏、磕碰。空试剂瓶需和盛装液体的试剂瓶分开收集。针头

等利器需要将尖锐部分保护住后再收集。 

第十四条 在常温常压下易爆、易燃及排出有毒气体的危险

废物必须进行预处理，使之稳定后再投放，否则按易燃、易爆危

险品贮存。无法装入常用容器的危险废物可用防漏胶袋等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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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实验室严禁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严

禁向实验室下水道倾倒化学试剂和化学废液。严禁将实验用的一

次性手套、试剂包装袋、废旧试剂瓶等固体废物投入生活垃圾箱

（桶）。 

第十六条 实验室严禁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

可证的单位从事经营活动，严禁将废旧试剂、试剂袋、试剂瓶卖

给收废品人员。 

第四章  危险废物的临时贮存 

第十七条 产生危险废物的实验室应设置专用内部暂存区，

暂存区内原则上存放本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废物，存放两种及以上

不相容危险废物时，应分不同区域暂存；暂存区外边界地面应施

划 3cm 宽的黄色实线，并设置危险废物警示标识。 

第十八条 暂存区应建设防遗撒、防渗漏设施，或采取防溢

容器作为防遗撒、防渗漏措施。防溢容器容积应当大于收集容器

容积的 10%；防溢容器中放置多个收集容器时，容积应不小于最

大收集容器容积的 150%或所有收集容器容积总和的 10%，取其最

大值。 

第十九条 暂存区内的危险废物应及时处置，存放时间最长

不应超过 30 天，实验室管理人员应对暂存区收集容器和防溢容

器密封、破损、泄漏情况，标签粘贴及投放登记表填写情况，以

及贮存期限等进行定期检查。 

第二十条 暂存区须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危险废物应单层

码放，并远离火源，避免高温、日晒和雨淋。 

第五章  危险废物的移交 

第二十一条 学校在学院路校区和沙河校区均配置了专业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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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废物暂存集装箱，用于两校区危险废物的暂存，委托化学与环

境工程学院管理。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应建立健全危险废物接收

保管制度，在危险废物移交时间段内，由危废暂存集装箱管理人

员负责接收和保管工作，做好技术指导、查验和统计工作。危废

暂存集装箱管理人员对查验不合格的移交物，有权不予接收。对

接收过程中发现的其他问题，及时处理。在危险废物专业回收公

司车辆分拣装车完毕前，不得脱岗。 

第二十二条 各实验室根据实际存量情况，安排专人定期将

危险废物从实验室暂存区分类分批送至专业危险废物暂存集装

箱。送交危险废物时，必须再一次检查直接盛装容器和二次包装

是否满足各项要求，在搬移和运输过程中应采取切实可行的防护

措施，避免泄漏、遗洒。 

第二十三条 实验室应填写《实验室危险废物投放登记表》，

一式两份，投放时一份交危废暂存集装箱管理人员，一份交所在

单位留存。 

第六章  危险废物的处置 

第二十四条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根据与危险废物专业回收

公司签订的合同条款内容，具体安排学校危险废物的处置工作。 

第七章  其  他 

第二十五条 各教学科研二级单位对危险废物处置工作应给

予经费支持，对主动收集、严格管理、安全工作出色的实验室及

个人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未尽事项，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资产与实验室管

理处负责解释。原《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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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定（试行）》（中矿大京字〔2016〕26 号）同时废止。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5月 6日印发 


